附件1
参加科技服务组人员条件
一、坚决拥护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二、本着自愿、公益的原则，本人有意愿、有热情、有能力参与国家局科技服务组并开展相关工作。
三、所在单位应社会信誉良好，无征信、环保等问题，且运营正常良好，同意相关人员参加科技服务组并能为其参与科技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
三、科技服务组人员应重实效、有实绩，不限职务、职称。
四、具有扎实的专业背景、组织协调能力和工作责任心。
五、了解粮食行业相关技术创新情况，具有服务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相关经验。
六、入选国家局粮食科技服务组的，服务周期一般为2年，应能根据相关工作需要，积极配合开展工作。

